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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57 期 委員會紀錄 

專門委員：楊育純 

主任秘書：陳清雲 

紀  錄：簡任秘書  彭定民 

簡任編審  周厚增 

科    長  陳杏枝 

專    員  蔡國治 

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擬具「交通部公路總局組織條例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擬具廢止「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養護工程處組織通則」案。 

三、審查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擬具廢止「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組織條例」案。 

四、審查委員葉宜津等 23 人擬具廢止「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監理所組織通則」案。 

（本次會議有委員林德福、鄭天財、柯建銘、鄭寶清、陳歐珀、鄭運鵬、顧立雄、顏寬恒、李

昆澤、葉宜津、劉櫂豪、張宏陸、許淑華、蕭美琴、蔡易餘、周春米、尤美女、徐榛蔚、周

陳秀霞、林為洲提出質詢；委員段宜康、簡東明、林俊憲、徐榛蔚提出書面質詢） 

決議：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各案均另定期繼續審查。 

三、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散會 

 
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審查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擬具「交通部公路總局組織條例修正草

案」案。 
二、繼續審查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擬具廢止「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養護工

程處組織通則」案。 
三、繼續審查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擬具廢止「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

組織條例」案。 
四、繼續審查委員葉宜津等 23 人擬具廢止「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監理所

組織通則」案。 
主席：今天是繼續審查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擬具「交通部公路總局組織條例修正草案」案、委員葉

宜津等 24 人擬具廢止「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養護工程處組織通則」案、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擬

具廢止「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組織條例」案、委員葉宜津等 23 人擬具廢止「交通部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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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局各區監理所組織通則」案。上開法案已於本年度 4 月 25 日（星期一）舉行第 1 次聯席會，

完成報告及詢答，並決議另定期繼續討論。今天的議程就是接續上次會議，今天就議程所列順

序依序討論。現在進行組織法草案的大體討論，如果各位委員同意，我們當然也可以省略大體

討論，直接進入逐條討論。請宣讀提案條文。 

交通部公路總局組織條例修正草案部分： 

名稱交通部公路總局組織法 

第 一 條  本法依交通部組織法第十一條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交通部公路總局（以下簡稱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公路之發展與建設規劃。 

二、省道之養護、改善與縣道、鄉道及區道修建、養護、管理之督導。 

三、公路之新建及整建工程。 

四、公路監理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管理。 

五、公路之交通管理及安全維護。 

六、公路運輸管理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七、工程材料試驗、材料配比設計、工程品質之管理及技術研究發展。 

八、汽車交通安全、專業技術訓練檢定及公路人員之訓練。 

九、車輛行車事故之鑑定及覆議業務。 

十、其他有關公路工程及監理行政事項。 

第 三 條  本局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各區養護工程分局：執行公路養護及改善事項。 

二、各區公路整建工程處：執行公路新建及整建事項。 

三、各區監理所：執行公路監理及運輸管理事項。 

第 四 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 五 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 六 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 七 條  本法於修正施行前本局及所屬機關（構）隨同業務移撥人員，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 

一、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佐級以上現職人員，應依交通事業人員

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以下簡稱二類人員轉任辦法）

或行政、教育、公營事業人員相互轉任採計年資提敘官職等級辦法（以下簡稱

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辦理轉任。以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轉任者不受機關組織法規

所定同官等職務十分之一員額及非現任或曾任主管職務不得轉任主管職務之限

制。但已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尚未派補或轉任後所敘俸級較低或所支俸給總額

較少或其他改任權益受損者，於本法修正施行日起五年內得選擇依原適用法令

規定，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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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士級人員於本法修正施行日起五年內

，得依原適用法令規定或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調任本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

職務，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本法修正施行前之交通事業人員公路人員升資考試，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以辦理

三次為限。 

第一項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得參加交通事業人員公路人員升資考試；改調本局

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時，準用二類人員轉任辦法及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規定辦理

。 

第一項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辦理轉任後，不得再選擇適用原法令規定。 

本法修正施行前本局及所屬機關（構）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已參加勞工保險者，

得以原資位（官等）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時則依規定參加公

教人員保險。 

第 八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主席：繼續宣讀柯委員建銘等人所提修正動議。 

柯委員建銘等人所提修正動議： 

交通部公路總局組織條例修正草案涉及官制官規部分銓敘部意見對照表

105.4.25

條 文 銓 敘 部 意 見

第七條 本法於修正施行前本

局及所屬機關（構）隨同業

務移撥人員，依下列各款規

定辦理： 
一、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

例審定有案之佐級以上現

職人員，得依交通事業人

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

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

以下簡稱二類人員轉任辦

法）或行政、教育、公營

事業人員相互轉任採計年

資提敘官職等級辦法（以

下簡稱三類人員轉任辦法

）辦理轉任。以三類人員

轉任辦法轉任者不受機關

組織法規所定同官等職務

十分之一員額及非現任或

曾任主管職務不得轉任主

一、有關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

案之佐級以上現職人員，應依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

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以下簡稱二類人員轉任

辦法）或行政、教育、公營事業人員相互轉任採計年資提

敘官職等級辦法（以下簡稱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辦理轉任

。以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轉任者不受機關組織法規所定同官

等職務十分之一員額及非現任或曾任主管職務不得轉任主

管職務之限制。」一節，以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

用法）第 16 條及三類人員轉任辦法第 2 條均明訂依該辦

法轉任者應以「高等考試、特種考試之乙等考試」及格人

員為限，從而未具上開考試及格之交通事業機構人員尚無

從適用三類人員轉任辦法，為避免產生爭議，建議將文字

修正為「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佐級以上現

職人員，得依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

及年資提敘辦法（以下簡稱二類人員轉任辦法）或行政、

教育、公營事業人員相互轉任採計年資提敘官職等級辦法

（以下簡稱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辦理轉任。以三類人員轉

任辦法轉任者不受機關組織法規所定同官等職務十分之一

員額及非現任或曾任主管職務不得轉任主管職務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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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職務之限制。但已取得

高一資位之資格尚未派補

或轉任後所敘俸級較低或

所支俸給總額較少或其他

改任權益受損者，本法修

正施行日起五年內得選擇

依原適用法令規定，並自

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

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

離職時為止。 
二、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

審定有案之現職士級人員

於本法施行日起五年內，

得依原適用法令規定或取

得高一資位之資格調任本

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

職務，並自期限屆滿翌日

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

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本法修正施行前之交通

事業人員公路人員升資考試

，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以辦

理三次為限。 
第一項適用原法令規定

人員，得參加交通事業人員

公路人員升資考試；改調本

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

務時，準用二類人員轉任辦

法及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規定

辦理。 
第一項人員經依公務人

員任用法規辦理轉任後，不

得再選擇適用原法令規定。 
本法修正施行前本局及

所屬機關（構）審定有案之

現職人員已參加勞工保險者

，得以原資位（官等）原職

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

調任其他職務時則依規定參

加公教人員保險。 

」並於說明欄加註「選擇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辦理轉任者，

須符合任用法第 16 條及三類人員轉任辦法第 2 條所定之

資格」等文字，以茲明確。 
二、有關第 1 項第 1 款但書規定「但已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尚

未派補或轉任後所敘俸級較低或所支俸給總額較少或其他

改任權益受損者，於本法修正施行日起 5 年內得選擇依原

適用法令規定，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

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一節，按歷來機關改制，現

職人員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均須改任，未具公務人員

任用資格者，則予留用。機關同時併行任用、資位制度，

將造成各類人員間權益不平衡，且與考試院歷來處理改制

機關原則不一致，仍建請再酌。倘委員會決議仍須訂定過

渡條款，查 104 年 6 月 17 日修正公布之任用法第 3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以下簡稱派用條例）

廢止後，原依派用條例銓敘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未具所

敘官等職等任用資格者，於派用條例廢止之日起 9 年內，

得適用原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以公路總局及

所屬機關（構）內除交通事業人員外，亦有依原派用條例

派用之人員，將致公路總局及所屬交通事業人員及派用人

員得適用原法令規定之過渡期間，未盡一致，恐引致人員

權益衡平性問題，建議二者過渡期屆滿之期限一致，將但

書文字修正為「但已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尚未派補或轉任

後所敘俸級較低或所支俸給總額較少或其他改任權益受損

者，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得選擇依原適

用法令規定，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

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三、有關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

之現職士級人員於本法修正施行日起 5 年內，得依原適用

法令規定或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調任本局及所屬機關（構

）其他職務，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

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一節，如委員會同意訂定過渡

期條款，建議參照前款文字修正為「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

例審定有案之現職士級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六月

十八日前，得依原適用法令規定或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調

任本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

，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四、有關第 3 項規定「第 1 項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得參加交

通事業人員公路人員升資考試；改調本局及所屬機關（構

）其他職務時，準用二類人員轉任辦法及三類人員轉任辦

法規定辦理。」一節，茲以交通事業人員本得依二類人員

轉任辦法之規定，轉任交通行政機關，應較為有利，尚無

須準用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規定辦理；且三類人員轉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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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轉任職務之職等、員額及主管職務等，均有限制規定

，如予準用，恐與該辦法訂定意旨未合，並引致人員權益

失衡之疑慮，爰建議將該項有關「準用三類人員轉任辦法

規定」等文字刪除，以資周妥。 
五、有關第 5 項規定「本法修正施行前本局及所屬機關（構）

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原資位（官

等）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時則依

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一節，查類此公營事業機構之

「非屬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之編制內有給專任公務員」，

前依本部 97 年 12 月 24 日部退一字第 09729547451 號令

同意得繼續參加勞工保險（以下簡稱勞保）者，如因原機

關（構）依法律整併或改制（隸），應依公教人員保險法

（以下簡稱公保法）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除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外」，應改參加公保。至於其他法律另為規定之

處理原則，考量是類繼續參加勞保者，自 98 年 1 月 1 日

勞保年金化後，既適用公務人員之月退休金，又可領勞保

年金，將造成不公，從而若同意其繼續參加勞保，範圍宜

予限縮在「原資位原職務」，若調任其他職務（含升任高

一資位）時，應依規定改參加公保。是本案分就「轉任人

員」及「留任人員（選擇繼續以資位制任用人員）」，其

得繼續參加勞保者允宜在「留任時審定之原資位原職務（

適用交通資位制人員）」、「轉任時審定之官等及職務範

圍內（適用簡薦委制人員）」之原則下作限縮規定，嗣後

若升任高一資位、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等時，則應

依規定參加公保。爰本項文字建議修正為「本法修正施行

前本局及所屬機關（構）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已參加勞工

保險者，得以轉（留）任時審定之原官等（資位）原職務

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等（

資位）時，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提案人：柯建銘  周春米  顧立雄  林為洲  鄭運鵬   

主席：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先處理名稱的部分，本案名稱是交通部公路總局組織法，即組織條例修

正為組織法。請問各位，對本案名稱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處理第一條。本條也是將「條例」修正為「法」。請問各位，對第一條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通過。 

另有兩項修正動議，請宣讀。 

林委員為洲等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 三 條  本局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各區養護工程處：執行公路養護及改善事項。 

二、各臨時工程處：執行公路新建及整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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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區監理所：執行公路監理及運輸管理事項。 

提案人：林為洲 

連署人：柯建銘  周陳秀霞 顧立雄  周春米  蔡易餘 

林委員為洲等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 七 條  本法於修正施行前本局及所屬機關（構）現職人員，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佐級以上現職人員，應依交通事業人員

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以下簡稱二類人員轉任辦法）

或行政、教育、公營事業人員相互轉任採計年資提敘官職等級辦法（以下簡稱

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辦理轉任。以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轉任者不受機關組纖法規

所定同官等職務十分之一員額及非現任或曾任主管職務不得轉任主管職務之限

制。但已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尚未派補或轉任後所敘俸級較低或所支俸給總額

較少或其他改任權益受損者，於本法修正施行日起五年內得選擇依原適用法令

規定，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二、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士級人員於本法修正施行日起五年內

，得依原適用法令規定或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調任本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

職務，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本法修正施行前之交通事業人員公路人員升資考試，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以辦理

三次為限。 

第一項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得參加交通事業人員公路人員升資考試；改調本局

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時，準用二類人員轉任辦法及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規定辦理

。 

第一項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辦理轉任後，不得再選擇適用原法令規定。 

本法修正施行前本局及所屬機關（構）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已參加勞工保險者，

得以原資位（官等〉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時則依規定參加公

教人員保險。 

提案人：林為洲 

連署人：柯建銘  周陳秀霞 顧立雄  周春米  蔡易餘 

主席：處理第二條。第二條並無委員提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二條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通過。 

處理第三條。第三條有一項修正動議，現在正在影印修正動議條文，稍後再發給各位委員，

所以第三條暫行保留。 

處理第四條。第四條並無委員提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四條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通過。 

現行條文第五條至第十條刪除。 

處理第五條。第五條並無委員提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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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主席，舊的條文是第十一條，新的條文是第五條，你要這樣看才會看得

懂。 

主席：好。新的條文第五條，即舊的條文第十一條，本條並無委員提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五

條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行條文第十二條刪除。 

處理第六條。新的條文第六條，即舊的條文第十三條，並無委員提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

第六條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行條文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刪除。 

處理第七條。第七條有委員提出修正動議。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主席，這部分先請次長表達一下交通部的意見。 

主席：針對第七條，請交通部吳次長說明。 

吳次長盟分：主席、各位委員。針對第七條，部裡面已經跟銓敘部完成協調，就照銓敘部的修正意

見來處理。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銓敘部的條文是哪個修正動議案？ 

主席：第一個修正動議。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請銓敘部表示一下意見，我們在上次詢答時已經說明了，希望銓敘部、

交通部從整體來考量，整個是能夠接受的，沒有任何勉強之處，大家講清楚一點。 

主席：請交通部公路總局趙局長說明。 

趙局長興華：主席、各位委員。銓敘部所提的條文，包括柯總召所提的部分，我們全部都同意，除

了主文第一段、第一項「隨同業務移撥人員」的部分需要修正以外，因為這個地方本來是配合

交通及建設部，必須把交通部的人員移撥到交通及建設部，所以是「隨同業務移撥人員」，因

為這次「交通部」的部分不改名稱，所以「隨同業務移撥人員」改為「現職人員」，只有這個

地方有修正，其他部分則照銓敘部及柯總召的意見辦理。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局長，我是先請銓敘部表示意見。 

主席：請銓敘部凃次長說明。 

凃次長其梅：主席、各位委員。關於第七條，我們已經跟交通部公路總局達成共識，所以該修正

的文字都已經修正完畢、都沒有問題，謝謝！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上次銓敘部不是說有一些保留的嗎？保留的部分跟現在的內容有何不同

？這部分請講清楚一點。 

凃次長其梅：上次並不是我列席，會後銓敘部和交通部公路總局已經進行溝通並達成共識，都按

照銓敘部目前的條文。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哪個地方有改、哪個地方沒改？請對此作一說明。 

凃次長其梅：第一項第一款第 3 行「應依交通事業」的「應」字改為「得」；第一項第一款但書

「本法修正施行日起五年內」改為「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第一項第二款「

本法施行日起五年內」改為「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第三項是刪除「及三類



 

 225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57 期 委員會紀錄

人員轉任辦法規定」等字；第五項「得以原資位（官等）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

其他職務時則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修正為「得以轉（留）任時審定之原官等（資位）

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等（資位）時，應依規定參加公教

人員保險。」以上。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第一款從「應」改成「得」，變成是可以選擇的意思嗎？ 

凃次長其梅：不是，因為這個部分是按照三類人員轉任辦法第二條規定，應該以高等考試、特種

考試之乙等考試及格人員為限，而目前還有一些人可能沒有考試及格，所以這部分就沒辦法都

一併用「應」。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原來是準用二類人員轉任辦法及三類人員轉任辦法，現在把三類拿掉的

理由是什麼？ 

凃次長其梅：因為二類對權益比較有保障，三類的部分，因為轉任時有職等、員額及主管職務的

限制，對他們的權益是會有一些影響，所以我們才建議刪除三類的部分。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我不是聽的很了解，因為他的意思是適用原法令的人員去參加考試，改

調到其他職務時，原來是準用二類人員的轉任辦法及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規定辦理，所以在改調

其他職務時，原來的修正案是有提到是準用二類和三類，意思是什麼？ 

凃次長其梅：因為交通事業人員本來就可以按照二類轉任辦法規定轉任，要轉三類的話，因為三

類對於轉任職務的職等、員額及主管職務都有限制，對目前的人員比較不利，為了保障這些人

員，我們才建議把有關三類的部分刪除。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局長的意見是還要再修正嗎？ 

趙局長興華：跟委員報告，第一項「隨同業務移撥人員」部分，因為現在交通部還沒有改名字，所

以還是修正為「現職人員」，本來是交通部公路總局的現職人員要移撥到交通及建設部，「隨

同業務移撥人員」也是這樣來的，但以目前來講，因為組改有關交通及建設部部分還未確定，

所以建議維持原名稱，把「隨同業務移撥人員」修正為「現職人員」。 

主席：就是第一項的部分。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銓敘部的意見如何？ 

凃次長其梅：這部分剛剛已經協調過，我們也同意，因為目前整個機關組織並沒有變動，也就沒

有所謂的移撥人員，因此，改為「現職人員」可能更為明確。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將來組改完成，還需要再改嗎？還是不用？ 

趙局長興華：跟委員報告，這次我們跟院裡人事總處協調，就是機關名稱先不動，因為公路總局一

改名稱，修改的經費、成本相當龐大，所以這次先不動名稱，維持為「現職人員」，等到未來

交通局建設部或是交通部未來要改什麼名字確定後，公路總局再隨之一併更改。 

葉委員宜津：（在席位上）我同意修改為「現職人員」，等組改確定後，再整個做調整。我想組改

短期是不會完成，所以這裡還是改成「現職人員」。 

主席：各位委員，針對第七條還有沒有其他不同意見？如果沒有，我們就以修正動議條文為主，將

第一項「隨同業務移撥人員」改成「現職人員」。好，我們把重新修正的內容請議事人員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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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一次，主要是針對第一項。 

葉委員宜津：（在席位上）其實也不用再宣讀，如果大家沒有其他意見，我們就授權議事人員進行

文字修正。 

主席：好，謝謝葉委員的意見。在我們清楚針對第七條修正動議所作的修正內容後，文字部分就授

權議事人員處理。 

葉委員宜津：（在席位上）對啊！因為我們還有二讀可以確認。 

主席：第七條照修正動議條文修正通過。 

現行條文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刪除，現在看新的條文第八條，亦即現行條文第二十一條的部

分。 

請問各位，對提案條文第八條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回頭討論第三條。第三條有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交通部公路總局說明主要修正的地方

。 

趙局長興華：主席、各位委員。跟委員報告，原來組改的方向是四級機關名稱是「分局」，所以葉

委員那時候提案是寫成「各區養護工程分局」，在新建、整建工程事項，則為「各區公路整建

工程處」，因為現在跟院裡協調是整個機關名稱都暫時維持不動，所以原來把工程處改成分局

的部分就暫不修正，維持原來名稱，也就是第一款的「各區養護工程處」及第二款「各區臨時

工程處」，亦即按照現行組織名稱，機關名稱都不動，避免改名的成本。 

主席：修正建議主要是針對第二款部分，將「各區公路整建工程處」改成「各區臨時工程處」。各

位有沒有意見？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意思是照舊的名稱，就是不是組改後的名稱，而是照現行名稱，是不是

？ 

趙局長興華：就是機關名稱都維持現狀，都不動。 

主席：先不動，免得將來又要再改一次。 

趙局長興華：對！因為組改時一定會跟著再改。 

主席：主要是配合組改。 

葉委員宜津：（在席位上）局長，組改不是短期就會完成，我評估大概還要再一、兩年，不過，如

果這裡先改，你是擔心將來組改又變不一樣的名稱，是不是？如果將來組改名稱還是差不多是

這個方向…… 

趙局長興華：報告委員，假設現在的「五區工程處」改名為「雲嘉分局」，因為他上頭還有一個交

通部公路總局，上面的名稱還是會再改一次，那就會變成有兩次改名。 

葉委員宜津：（在席位上）好啦！好啦！ 

主席：第三條照修正動議的條文通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交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

案時，由林召集委員為洲補充說明。 

接下來，處理討論事項所列三項廢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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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交通部公路總局趙局長說明。 

趙局長興華：主席、各位委員。跟委員會報告，有關廢止案部分，經過我們內部協調，建議暫不審

議，因為還要等行政院把次級機關的組織規程先討論、定案後，我們再提報大院相關廢止案，

也就是先就公路總局組織法討論通過後，行政院會來討論其下各單位的組織規程，等這些組織

規程定案後，我們再提報大院來廢止這些相關條例、通則。 

主席：這個不影響新的條文通過後公布實施？ 

趙局長興華：應該沒有問題。 

主席：就是剛才討論的法可以公布實施，但舊的還沒有廢止，這樣可以？ 

趙局長興華：我們會馬上提報。 

主席：執行上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遵照交通部的建議，廢止案部分另定期繼續討論，請問各位，

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討論事項所列三項廢止案，另定期再討論。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三個廢止案都不處理？ 

主席：對！都暫不處理。 

本次會議到此告一段落，11 時還有另外一個會議召開。現在散會 

散會（9 時 43 分） 


